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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授出購股權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7.06A 條而作出。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已根

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副

主席周福安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授出（倘獲接納）一項可認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

16,174,234 股每股 0.01 港元之普通股（「股份股份股份股份」）的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購股

權的概要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 

 

購股權所包含的股份數目 

 

: 

 

16,174,234 股股份（「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 

每股購股權股份的行使價 

 

: 

 

0.582 港元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 

 

每股股份 0.57 港元 

購股權的有效（可予行使）期 

 

: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 

 

授出購股權予周先生已獲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承董事會命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即林建名博士（主席）、林建岳博士（副主席）與周福安（副

主席）、蕭繼華、林建康、林孝賢（亦為余寶珠女士之替代董事）及呂兆泉諸位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
即余寳珠女士及溫宜華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樹賢、林秉軍及周炳朝諸位先生。 

 


